
  

证券代码：300293 证券简称：蓝英装备 公告编号：2016-033 

沈阳蓝英工业自动化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债权债务重组暨关联交易的进展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

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一、基本情况 

1、沈阳蓝英工业自动化装备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与辽宁蓝英

城市智能化发展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城市智能”）、沈阳国家大学科技城（浑南

新城）管理委员会（以下简称“新城管委会”）、沈阳万润新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

（以下简称“沈阳万润”）于 2012 年 11月 8日签订了《浑南新城综合管廊系统

一期接续及二期建设项目合作合同》（以下简称“投资合同”）[合同编号：

20121012]，同时新城管委会向公司出具了《回购承诺函》。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

巨潮资讯网刊登的《关于签署沈阳浑南新城综合管廊系统一期接续及二期建设项

目合作合同的提示性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12-051）。 

2、针对项目进展的具体情况，经投资合同方认真研究，充分协商，2014年

9月初，公司与城市智能、新城管委会、沈阳万润等四方签订了《浑南新城综合

管廊系统一期接续及二期建设项目之补充协议书》（以下简称“补充协议”）。具

体内容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刊登的《关于浑南新城综合管廊系统一期接续及二

期建设项目之补充协议书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14-035）。 

3、为不影响公司经营活动及投资活动的资金安排，有效降低公司及城市智

能经营风险及改善资产负债结构，降低财务成本，最大限度的保护中小股东利益，

公司于 2016年 2月 26日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、2016 年 5月 12日 2015

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《浑南新城综合管廊系统一期接续二期建设项目债权债务

重组协议暨关联交易》、《浑南新城综合管廊系统一期接续二期建设项目合作合同

解除协议暨关联交易》的议案，同意将投资合同及补充协议解除，并将该项目涉

及的相关债权债务转让给沈阳蓝英自动控制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蓝英自控”），

相关各方于 2016年 2月签订《解除协议》和《债权债务重组协议》，具体内容详

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刊登的《关于签订债权债务重组协议暨关联交易的公告》（公



  

告编号：2016-007）、《关于签订解除协议暨关联交易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

2016-008）、《2015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16-029）。 

二、进展情况 

1、2014年 12月 31日，公司收到浑南新城综合管廊系统一期接续建设项目

第一笔回购款 1亿元人民币，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刊登的《关于收到

部分浑南新城综合管廊系统一期接续建设项目第一笔回购款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

2014-062）。 

2、截止 2016年 5月 18日，公司与城市智能累计收到蓝英自控根据《债权

债务重组协议》相关约定支付的浑南新城综合管廊系统项目回购价款共计 4.48

亿元人民币。 

3、截止本公告日，公司与城市智能已经累计收到浑南新城综合管廊系统项

目回购价款共计 5.48亿元人民币。 

三、对公司 2016 年业绩的影响 

本次收到的回购款对公司 2016年业绩无重大影响，但对改善公司资金状况，

降低公司财务费用具有较好作用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沈阳蓝英工业自动化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一六年五月十九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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